《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发展林下经济有关工作要求，充分挖掘发挥全省林草资源特色优势，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起草了《云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发展林下经济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林下经济发展。2022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将林下经济纳入林草重点产业布局，明确了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
为加强对全省林下经济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健全部门联动协作工作机制，合力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9月，省级成立了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并组建了工作机制办公室和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森林景观利用四个专项工作组，负责全局谋划全省林下经济的政策规划和措施，启动编制《行动方案》。
启动编制工作后，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基于全省林下经济可利用资源和产业实际情况，结合省内外调研经验起草了《行动方案》，经过多次专题会议研讨形成《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先后三次向省级有关单位、各州（市）征求意见建议。2025年7月，第一次意见建议征求工作中，面向各州（市）19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84条，其中，采纳28条，部分采纳3条，未采纳53条。2025年9月，第二次意见建议征求工作中，面向23家省级有关部门、19家州（市）部门，征求意见建议111条，其中，采纳70条，部分采纳15条，未采纳26条。2026年4月，第三次意见建议征求工作中，面向28家省级有关部门、16家州（市）部门征求意见建议31条，其中，采纳19条，部分采纳3条，未采纳9条。同期，开展了两次《行动方案》规划项目填报视频培训会议，共征集各州（市）规划项目427个；12月23日，召开工作机制办公室专题会议，认真研讨《行动方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具体内容；2025年4月2日，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行动方案》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发展目标，制定了未来5年全省林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产值、重点发展模式、产业集群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规划了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森林景观利用四大主导产业，提出实施科技创新、产品加工、基础设施、主体培育、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六大提升行动。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从工作机制、政策措施、科技支撑、法规监管、统计制度等方面为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行动方案》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后续将依此出台相应配套政策措施，确定发展区划、发展重点和工作要点，形成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
